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66号

申请人:王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新城派出所，住所地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与文成路东北角，法定代表人：秦伟峰  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请求责令被申请人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新城派出所对2025年6月13日接受移交的《立案请求书》报案事项(伪造证据案)作出最终处理结果。

申请人称：

申请人因孟州市xxx居委会在(2024)豫0883行初40号及(2025)豫08行初66号行政诉讼中伪造证据，于2025年6月13日11时42分通过报警电话(0391-110)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110报警服务平台指令110接接警中心民警043165和JZXF0411处警，后案件移交至被申请人(新城派出所)处理，被移交单位认为不属于本单位的管辖。截至2025年6月17日，申请人电话请求立案时，新城派出所仍拒绝出具书面处理决定，推诿责任以民事诉讼为理由，要求向法院申请拒不履行职责，且未说明法律依据。谈话录音说明，新城派出所民警谎称电话噪音大、听不清声音，而直接挂断电话，让当事人无法理解和支持。

以上证明:被申请人接警后，未按照行政案件接报案与立案流程，做出、送达立案告知或不予立案告知等申请人在行政诉讼中，发现伪造证据的情况并向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需要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处理和转送:

1.公安机关的初步处理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要求进行处理:

及时受理并登记: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控告、举报等事项及时受理、并进行网上接报案登记。

判断管辖权:公安机关需要判断该案件是否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如果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但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应当在24小时内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理，并告知报案人。

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处理:案件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报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

2.案件移送的具体要求

公安机关认为案件需要移送其他机关处理，应当按照以下程序操作.

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公安机关应当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并在24小时内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机关。

告知相关当事人: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案件移送的情况，

移交相关材料:公安机关应当将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物品等一并移交。并出具接受证据清单

3.与法院的衔接

伪造证据的行为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后，应当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伪造证据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属于妨害行政诉讼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将相关材料移送至法院，由法院依法处理

4.法院的处理

法院在收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后，应当依法审查。对确认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法院可以对相关责任人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综上、被申请人拒绝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未在法定期限内(3日)作出是否立案结果、未出具任何书面答复和送达告知、违反规定、程序违法。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关于及时履职、书面告知等强制性规定，严重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

一、答复人于2025年6月13日在焦作市山阳区新城派出所收到被答复人王xx提交的《立案请求书》报案事项（伪造证据案）。经查，2024年11月4日，王xx的父亲以xxx居委会至今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作出相关决定为由向孟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庭审质证期间，王xx父亲认为xxx居委会理向法院提交的2023年9月18日的《村双委会议记录》造假。2025年4月29日，孟州人民法院作出（2024）豫0883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王xx父亲的起诉。王xx父亲不服一审裁定，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状提到一审裁定书中仅对被告所做的答辩予以体现，没有对被告2023年9月18日召开的双委会进行研判作出答复的真实性进行认定，事实不清。2025年6月27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豫08行终66号《行政裁定书》，认为王xx父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新城派出所对信访人的诉求进行核查，并到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孟州市人民法院调取王xx父亲相关的诉讼材料。孟州市人民法院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均未对xxx居委会2023年9月18日的《村双委会议记录》的真实性进行确认，裁定的理由均是因xxx居委会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主体，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裁定驳回王xx父亲的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对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5年7月20日，新城派出所民警到孟州市约访王xx，王xx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表示认可。2025年8月20日，新城派出所向王xx邮寄信访答复书。告知王xx反映的问题我局无管辖权。

综上，答复人无管辖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新城派出所于2025年6月13日收到申请人王xx提交的《立案请求书》，报案事项为伪造证据，截至2025年6月23日申请人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之日，新城派出所电话口头告知不属于其职责范围，未书面告知其立案情况，申请人于2025年6月23日向本机关申请责令新城派出所作出最终处理结果，本机关于2025年6月27日予以受理。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被申请人答复书》、快递单号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件：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派出机构的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案件，由本级人民政府管辖。”
本案中申请人王xx对山阳公安分局新城派出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应该向设立区公安分局的市公安局的同级人民政府，也就是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王xx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25日


